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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清理債權申報表 

本欄由清理人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人員填寫 

申報日期  

收件編號  
 

(請申報人自行填妥下列粗黑框內各項資料) 

債權人姓名╱名稱 

 非
自
然
人
者
填
用 

債 權 人 組 織 型 態 
□獨資 □合夥 □公司 

□其他： 

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  

統編或身分證字號  身 分 證 字 號  

戶 籍 地 址  

通 訊 地 址  

聯 絡 人 姓 名  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 

電 子 信 箱  

債 

權 

明 

細 

債 權 性 質 □稅款 □存款 □借款 □金融債券 □次順位金融債券 □其他： 

債 權 金 額 幣別： 元  

利 息 幣別： 元 計息期間：自 年 月 日至  年  月  日止 

其 他 幣別： 元 利率：□年息   %  □月息   %  □日息   % 

合 計 幣別： 元  

債 

權 

證 

明 

債 權 發 生 

原 因 說 明 

 

債權證明文件 (附件 1) 

(附件 2) 

債權人同意未來清理
分配款以匯款方式支
付者請填匯款帳號 

入匯行代號  入匯行局號(郵局)  

入匯之存款帳號： 

備 

註 

1.應檢附文件：詳下頁之備註說明。 
2.每筆債權請分別填具一份申報表。本頁如不敷列舉請自行影印。 

本人聲明：盡本人所知所信，本債權申報表內容為真實、所提供之影本與正本亦均相符，如有不實

願負法律責任。 

本債權申報表共  頁，第   頁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債權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以下由清理人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人員填寫 

審 

核 

結 

果 

清理債權種類 □1.優先權 □2.別除權 □3.存款債權 □4.普通債權 □5.次順位債權 

會 計 科 子 目  利息所得稅稅率：□免稅   □   % 

銀行帳載或債務發生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同意列入    □不同意列入 

經 
 
辦 

 
覆 
 
核 

 
副 
主 
管 

 
主 
 
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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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債權人申報債權，請自清理人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網站（http://www.cdic.gov.tw）

清理專區下載（如無網路者，請電洽清理人之聯絡人傳真提供）清理債權申報

表及委託書（委託第三人辦理時需另檢附），擇下列方式之一辦理申報： 

1.親赴清理人辦公地址辦理，應檢具下列文件： 

（1）清理債權申報表。 

（2）身分證明文件，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： 

       A、自然人：台灣地區成年人應出示國民身分證正本，如為未成年人及受監護

宣告人，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出示國民身分證並檢具戶籍謄本；大陸

及港澳地區人士，應出示定居證或居留證或旅行證；外籍人士，應出示居

留證、護照或僑委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。 

       B、法人：公司負責人應出示國民身分證正本，並檢具營利事業登記證或替代

之公文、及公司變更登記表正本。 

       C、行號及團體：負責人應出示國民身分證正本，並檢具主管機關登記證或核

准成立或報備文件。 

 D、權利人為非債權人本人時，辦理債權申報檢具之身分、資格及相關權利證

明文件，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： 

（A）繼承人：全體繼承人應出示身分證件，並檢具債權人之全戶除戶謄本、

繼承系統表及完稅證明。指定其中一人代理時，應另檢具所有繼承人

親簽之委託書。 

（B）破產管理人：破產管理人應出示身分證件，並檢具破產宣告之裁定書。 

E、債權人及上述權利人委託代理人辦理時，除應依前述各款規定檢具相關證

明文件外，代理人應出示國民身分證及委託書。 

清理人核對無誤，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將於影印後，現場發還。 

（3）債權證明文件：請提供債權證明文件正本（例如：法院判決書、債權憑證、

支票正本等），清理完結前，恕不退還。 

2.郵寄方式辦理：債權人應以雙掛號方式，檢附清理債權申報表、債權證明文件

正本，暨前述 1（2）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（請加註「與正本相

符」字樣並蓋印章），郵寄至清理人地址。 


